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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委市政府信访局
2018年度部门预算相关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职能
（1）处理全市群众和境外人士给市委、市政府的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保证信访渠道畅通；及时、准确地向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办公厅领导同志反映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题；综合分析信访信息，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制定有关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建议。
（2）承办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信访局和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及本局办理的信访事项。
（3）承办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办公厅领导同志交办的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领导同志对有关信访批示的落实情况；向各县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牵头协调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
（4）协调处理跨县区、跨部门的重要信访问题；协调处理群众来市委上访和异常、突发信访事件；检查、协调市党政军各部门的信访工作和各县市区委、政府机关的信访工作。
（5）指导全市信访业务工作；研究、起草有关信访工作方面的文件；总结推广各县、市、区、各部门信访工作的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6）了解并掌握全市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组织信访干部培训；指导信访部门办公自动化建设。
（7）负责信访工作的宣传和信息发布；协调信访工作外事活动和对外交流。
（8）承担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交办的其它事项。
2、机构设置情况
独立行政编制机构1个，人员编制数12人，在职人数10人，现有离休人数3人，退休人数10人（退休人员工资已由社保管理），内设三科一室：即接待科、查办科、复查复核科和办公室。下设两个全额事业单位：信访局法律咨询中心，编制6人，在职4人；信访信息中心，编制9人，在职5人。
    二、2018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1、2018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市信访局2018年度收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387.73万元，比上年预算收入数348.74万元增加11.18%；2018年预算支出387.7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4.73万元，项目支出133万元，比上年预算支出348.74万元增加11.18%，其中基本支出比上年预算支出255.74万元减少了0.39%，原因是工作人员工资、养老、医疗、住房公积金变动。项目支出比上年预算支出93万元增加了43.01%，原因是增加了项目预算经费。
    2、“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三公”经费2018年预算4万元。公务接待费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万元。
    3、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2018年预算25.46万元，比上年预算27.46万元减少7.28%，原因是人头经费减少。
4、其他说明
（1）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市信访局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2.7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8.7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14万元。
    （2）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市信访局现有公务用车1辆。
（3）绩效管理情况
2018年市信访局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63万元。
    三、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单位工作的日常开支等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用。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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